
“一带一路”东接亚太经济圈，西连欧洲经济圈，不仅

提升了向东开放的水平和向西加快开放的步伐，而且助

推内陆沿边地区从对外开放的边缘转变为向西开放的前

沿。”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实施必将带来新一轮对外投

资浪潮。推动我国企业积极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对

于战略落地实施至关重要。因此，政府必须制定特殊的政

策，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扶持与推进。这不仅可以降低企

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还可以有效地影响本国资本境外的

投资方向；对那些投资规模较大、尤其在近期很难产生经

济与社会效益的项目，政府不仅要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还

要对企业在政策、融资等方面给予扶持，有利于实现项目

未来的战略意义和提升国际影响力。如果“一带一路”战

略能够很好落地实施，将有助于全面盘活沿线亚欧大陆

各国的存量资源，把亚欧大陆分散与断裂的供给与消费

连接起来，推动沿线国家更加合理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资源要素，实现沿途相关各国包容增长和均衡发展。

一、全面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

经济转型与结构改革蓬勃开展的背景下提出的旨在提升

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效率与质量，借以推动世界经济前

行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全方位开放战略。“一带一路”战略

借助既有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和与多边经贸合作机制，

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贸往来，打造并维护政

治互信、经济融合与文化包容的多层次伙伴关系，在探寻

经济增长新路径、推动全球化再平衡和创新区域合作方

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企业

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和外包服务规模分别同

比增长 18.2%和 42.6%，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经

贸合作更为密切。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传统意义下的经济

全球化基本上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它们控制了

全球商品、生产要素以及整个国际生产价值链条的运转，

在此情下，全球生产、贸易、销售浑然一体，生产要素在国

际间得到优化配置，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处

于从属地位，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和全球各国贫富差距拉

大的不利局面。而由我国所提出和倡导的“一带一路”战

略将突破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充分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

的收益，缓解两极分化的不利势态，积极构建全方位、多

领域和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局面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推动

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和全球经济复苏。为此，我国要从全局

出发统筹考虑海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未来发展问题，有机

结合国家宏观全局战略和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发挥企业

的积极性，提升其相对竞争优势，充分发挥我国在发展经

济和拓展国际市场的制度供给，把获取最佳的经济效益

与提高国际影响充分结合起来。当前关键的问题是要把

我国制定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认认真真落实到每一

个细节，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统

筹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海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培育问

题；科学、合理制定促进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长期

发展目标，国家要制定相关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国内企业

“走出去”，扎扎实实融入到“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和沿线

国家的发展建设之中去。这些具体的激励政策不仅要涉

及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行业与区域结构等宏观问

题，还需切实考究在企业投资主体、方式、融资布局最小

进入规模与可享受的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微观问题，助力

“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实施和海外投资企业的发展。

二、设立专门的职能管理机构

在宏观层面，应成立相关的综合职能机构用以管理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竞争政策理论前沿与政策走向研究》和国家开发行《“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战略主体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陈晓东

“一带一路”战略落地实施的若干政策思考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战略以周边为重点，实现陆海地缘互联互通，构建开放的大地缘经贸网络和

链接的合作发展区。”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向东提升了开放水平，加快了向西开放步伐，而且使得内陆沿

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变成了向西开放的前沿。我国每一次宏观经济制度变迁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

域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一带一路”战略与互联互通的实施必将带来新

一轮对外直接投资浪潮，而企业正是这一投资浪潮中的天然实施主体。加大政府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宏

观引导，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与措施，加大金融对“一带一路”落地的支持，加强对投资区域人员与财产

的保护与管理，积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对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执行与落地意义深远。

关键词：一带一路 企业主体 直接投资 落地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落地实施的若干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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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一带一路”战略在内的海外投资行为。从具体职能

来看，该专门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负责制定我国海外投

资政策、规划海外投资行为以及协调和监管工作；海外重

大投资项目的科学探究与分析；选取并考察我国比较优

势产业，合理制定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目录，积极稳妥地推

动企业到海外投资，加强对境外企业海外投资的指导和

管理，使海外投资活动能够健康稳定有序发展。此外，为

了加大对“一带一路”战略海外投资方面的推进力度，机

构需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设立，并接受中财办的直接领

导和相关业务指导，职能范畴包括相关财政与税收支持

政策的颁布、海外投资规划制定、相关外汇结算等方面内

容。如果出现与现在有关部委办局职能重叠的，本着权责

统一的原则，尽可能划归该机构统一行使，从而有利于海

外投资的发展和提高办事效率。目前由商务部和发改委

两个部门负责对外投资项目的审批，按照前述原则也归

由该机构统一行使职权。多头管理下的海外直接投资，很

容易出现工作不协调的问题，也容易发生推诿扯皮现象。

因此，在新的职能机构运行之前，国家相关部门如发改

委、商务部、财务部、外管局以及进出口银行等在组成联

席会议的前提下合理制定对外投资审批流程与核对标

准，制定企业投资评价体系，量化评价指标。与此同时，还

要进一步规避审批工作的随意性，避免出现部门间政策

冲突的现象。此外，投资政策要有较强的操作性，明确规

定投资企业和投资项目，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申请

企业和审批部门之间加以对照监督。严格审批投资热点

地区的项目可行性，避免国有企业由于争相进入造成的

无序竞争、过度集中的局面，保障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效

率和效益。

三、健全海外投资法律与政策体系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会涉及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

尤其是在走出国门之后，如何尽快适应和协调国内外法

律体系的差别问题，成为海外直接企业生存发展的头等大

事。健全和完善国内的相关法律体系，创造良好的竞争环

境，支持企业很好地在海外投资发展，促进优势企业不断

扩张，扶持有条件的企业形成竞争力尽快走出去，为形成

我国不同层次的本土跨国企业提供法律支持。

1.建立健全企业海外投资法律体系，推动“海外投资

促进法”的制定，保障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有法可依。

健全对外投资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并提升相关政策措施

的透明度，不断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切实维护海

外投资收益。此外，逐步地放宽海外投资审批限制，有效

制定鼓励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与经营的相关政策措施。构

建投资企业海外利益保障机制，引导国内有实力的企业

开展国际经营，逐步成为我国政府推动国内企业参与“一

带一路”战略和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政策内容。健全对外

投资法律体系还应在国际关系法律与协议方面下功夫，

这方面只要包括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法与协定、避免双重

征税协定等等。在海外展开投资经营的企业一方面需要

健全和完善的相关法律体系支撑，另一方面，国家还要出

台相关具有鼓励性的政策法律支持，这样才能让海外直

接投资企业更放心地开展对外投资活动并提升投资效率

和利得；为此，切实需在进一步完善管制性法律法规的基

础上，带动并引导海外投资行为的有序、健康发展，不断

有效加强对国有境外投资的监管。

2.放宽审批政策，下放审批权限。放松已经过时的外

贸管制，不断优化和多元化投资主体与渠道，突破地域、

行业和所有制限制，国内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

并在市场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展开海外投资竞争和资源要

素重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海外投资管制的逐步放松并

不意味着可以放任自流，关键的审批和管理权限还要保

留一些。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在逐步实现资

本项目自由化进程中时刻面临投机性国际游资狙击威胁

的国家尤其重要。因此，在保证稳妥的前提下，在积极清

理过时规章的同时，不断提升审批和办证的工作效率。此

外，在放松企业海外投资管制的情况下，尽快明确我国海

外投资宏观管理目标，以满足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加快对

外贸易发展需要。为此，在新的对外经贸形势下，相关海外

投资政策、制度规范尤其是在审批、促进与保护政策方面，

需不断弥补现有海外投资管理体制的缺陷与不足，科学规

划海外投资目标市场和重点行业选择，提高政策的前瞻

性、系统性、灵活性和稳定性。

3.加大政策透明度，提高管理效率，进一步健全我国

海外投资管理规定。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

用，努力做到审批事项减无可减、放无可放。清理不合理、

过时的规章，简化审批，便利企业海外投资，正当其时，也

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对于一个国家有统一的外经贸规则的

要求。

四、完善海外投资金融服务体系

疏通和加强金融为实体经济的服务的管道与功能，

构建并逐步完善海外投资的金融服务体系。境外投资是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联合的产物，投资到哪里，银行就该

办到哪里。我国大多数海外投资企业经验、实力、国际知

名度都亟待提高，尤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信誉也有待

提高，靠企业在国外融资是很困难的，这使得我国企业尤

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受经营资金规模有限和信用资质的

限制，在国内外市场存在较大的融资困难，相比大型企

业，融资成本较高。亚投行的设立大大提高了我国企业参

与“一带一路”的融资保障与金融安全。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 9个项目提供 17

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 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

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这些新型金融机制同

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

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要建立

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

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

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支撑，完善金融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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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国家开发行发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主导作用，

加强互联互通，鼓励国有银行对海外投资企业给予支持

和合作，发挥各银行比较优势来为我国海外投资企业保

障金融支撑，创造良好金融环境，并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

密集区设立分支机构，更加有效地为海外企业提供融资

便利，提升融资效率，促进融资渠道多元化。参与“一带一

路”的我国海外企业给予流动资金的支持。要加大对“一

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亿元

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

计约 3000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

别提供 2500亿元和 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

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还将

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

行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同有

关各方共同制定“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五、提升全方位的包容、合作与友谊

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

存。要让“一带一路”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拓性，积极构建与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通过加强与东道

国地区相关部门的交流和沟通，为有关落地项目提供广

泛的东道国政府和民间支持，保障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市

场的利益和应享受的优惠政策和便利；积极发展与维护

好和东道国地区在野党、亲华团体的长期良好合作关系

和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同时还要与东道国地区的反对

派团体进行积极有效地沟通和接触，保持在政治、经济等

方面的良好关系，将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重点关注；与

东道国地区反华团体和人士加强建设性交流，展开建设

性的交流，积极化解矛盾，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化敌为

友，最终成为好朋友与好伙伴。在各个层面上与东道国加

强沟通和交流，发展传统友谊和构建合作关系，在注重近

期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为国家长远战略实施不断创造基

础。此外，要在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协商谈判的基础上推

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签署，以此来保障我国企业在海

外投资过程中的应得利益，规避战争、没收、汇款限制等

风险因素引致的经济损失，推动与签约国在互惠互利的

条件下实现合作共赢。实施最惠国和同等国民待遇、禁止

国有化及没收等应该成为投资保护协定的主要内容。

六、构建保障海外安全的力量与机制

“一带一路”方向涵盖了 60多个国家，人口超过 40

亿，经济总量 20多万亿美元。但是，由于历史、宗教、文化、

现实等原因，很多接受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内部或

者国家之间，仍然处于紧张的对峙甚至冲突状态。因此，

“一带一路”战略要落地实施，必须要有强大的保护措施。

1.加快我国海外投资保障基地的建设。纵观国际经济

形势，我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着经济走势、地缘政治

以及国际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此应对上述因素进

行统筹安排，在我国海外投资相对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尤

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东道国地区，鉴于相对动荡的政

局，迫切需要构建海外安全保障基地，使我国企业海外投

资利益和相关劳务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保障，海

外基地是前沿，本土基地是核心，做到海外投资的安全保

障力量点、线、面、网有机结合与统一。基地选址要综合、

全面考虑投资区域的政治和宏观经济因素；兼顾现实经

济利益和长远战略，有机统一地区平衡和全球安全；重视

海外前沿基地建设，不断加强战略运输线上的中间和本

土基地；要做到前沿基地保持少量兵力，同时本土基地训

练保证重兵机动；要兼顾能够控制的战略要点和扼守海

上咽喉通道，同时管控空中关键航线。一旦出现突发事

件，安全保障力量从最近的基地出发，并将组织营救的人

员和设备在 30至 60分钟内投送到指定事发地点，有效

地降低了东道国地区针对我国海外投资项目及有关人员

的各种风险，提高我国企业主动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

积极性，增强各类人员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性，提

高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认同感，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步伐。

2.积极构建我国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担保制度。如果

投资地区出现政治风险，给我国企业造成巨大损失，此

时，我国政府难于取得代位求偿权，海外投资企业的合法

权益得不到有效地维护和支持，往往需要企业自己承担

经营风险。在这种情形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

征税协定的签订结果不能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和

效益进行有效维护和保护。很多时候，尽管拟议项目有着

很好的预期收益，但在一些风险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我国

政府却只能禁止企业前去投资。必须改变这种局面，积极

建议针对我国海外投资风险的境外投资风险保障机制，

鼓励并引导我国企业面向拉美和非洲等高风险地区进行

海外投资。

3.争取各种国际组织的支持，维护我国企业的海外投

资利益。除了积极发展与东道国政府关系的同时，还要善

于运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合约中的相关条款来切实保障

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并规避风险，鼓励并引导我国

海外投资企业合理运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条款来维护

自身经营利益和规避风险。我国作为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的缔约国，目前，这个成立于 1988年的国际机构目前已

经有超过 130个的成员国。

七、发挥民间组织、行业协会与境外经济平台的作用

1.建立与加强民间社团组织作用。在“一带一路”具体

项目落地过程中，在有些政府不宜直接采取相关措施的

地方与领域，由民间社团组织出现协调处理，将是比较好

的解决办法，也是国际通行的解决之道。民间社团组织是

重要的政策载体和着力点，在“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宗教文化等矛盾与纠纷，由这些民间机构

替代政府出面解决，不仅效果好，而且政府能够获得较好

的伸缩空间。反观前 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引进外资

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落地实施的若干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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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国外一些民间社团组织为诸多在

华投资企业提供了相关服务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

了政府部门的作用。我国虽然已经有一些半官方的经贸

机构，但目前在资源投入和工作安排上仍然有待加强。因

此，要建立现有民间社团组织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

中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并在东道国地区积极设立民间

代表处，增强资源投入，保证有序运营，建立多元化沟通

渠道，引导企业与东道国相关部门、机构展开沟通和交

流，强化联络，加深经贸合作，不断拓展与东道国地区的

经济接触面，运用多种途径、用各种方式为企业营造良好

的海外投资环境。根据现有社团组织的数量及提供服务

的质量与供给能力以及“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所需服务

需求的缺口，有力推动并积极筹建新的民间社团组织，在

这一过程中，须优化人员结构，避免民间海外机构走向官

僚化，注重吸纳海外投资当地德高望重人士的加入。

2.注重提高行业协会的话语权。行业协会在对外直接

投资的过程中，在保护本国产业与企业方面能够起到重

要的协调作用。发达国家将行业协会作为处理国际贸易

摩擦的第一手段，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的在国内外的话语

权，在经济外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得政府在处理相关

问题方面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我国的行业协会在积极深

化自身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要蓄积力量，积极探索协助

我国企业进行有效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方法。行业协会要

在我国国有企业海外对外直接投资中，增强国际经济相关

领域的话语权，要整合国有企业竞争优势，与政府、国企协

同一致，推动建立海外投资企业战略联盟，有效处理和解

决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无序竞争现象，维护国

家利益，促进我国企业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行业协会要

重视所在国的国情，因地制宜，积极引导并我国海外投资

企业与当地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积极利用并完善境外合作区平台建设。我国已经同

很多国家达成了“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协议，既包括交通

运输、基础设施、能源等硬件联通项目，也包括通信、海

关、检验检疫等软件联通项目，还包括经贸、产业、电子商

务、海洋和绿色经济等多领域的合作规划和具体项目。我

国同有关国家的铁路部门将签署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

议。因此，要充分利用我国现有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尽

快为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海外投资合作提

供便利。合作区是 2006年以来“走出去”向纵深发展的

结果，目前在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我国海外投资企

业已经建设了数十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合作区企

业投资稳步增长，在为所在国带来明显经济和社会效益

的同时，也增进了与所在国的友好协作关系。尤其是“一

带一路”项目的落地实施与推进，合作区建设面临新的发

展机遇。世界许多国家加入亚投行、沿线国家对于“一带

一路”战略的期待与众多国家都希望与我国在合作区领

域开展合作，美、法等国地方政府表现出积极合作的态

度。因此，要把积极筹划合作区新布局与新发展同落实

“一带一路”战略相统一，把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与

东道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调动当地政府的积极性和相

关企业的创造性，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合作区建设在“一

带一路”落地项目实施中取得新突破和获得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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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bstract：“Belt and Road ” strategy by focusing on peripheral realization of geopoliti-

cal-sea interoperability，to build an open land edge trade network and link cooperation devel-

opment zone. The “Belt and Road”strategy not only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to the

West and East，speed up the pace of opening，and make the inland border areas from the opening

edge into the forefront. The changes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polic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iel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Belt and Road”and “Interconnection Strategy”must bring a new round of the

wav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our business is the main natural of the wave of invest-

ment. Strengthen government macro guidance on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encourage

the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measures，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ersonnel and property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and actively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market，to promote the”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and landing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The Belt and Road;enterprise;direct investment;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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